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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險的理由                                     吳宜

樺 

 

寶珠(化名)走進郵局，將她這個月的薪水轉了三分之二出去，走出郵局後，

她到療養院去看顧一個不能言語和行動的孩子；這兩年來，她每個月都是這麼做

的。她很努力的工作，但是已經不曉得究竟工作甚至是活下去的目的是什麼，每

天門裡門外進進出出，寶珠覺得自己是個行屍走肉。 

 

四年前，寶珠的工作是看顧幼兒的媬母，發生事情的那一天，她走進廚房煮

飯，兩個托育的孩子在客廳嘻鬧著，五分鐘不到的時間，她聽到一聲巨響；走出

廚房，只見陽台門開著，一個小孩對著陽台外呼喊著另一個小孩的名字，她心頭

一震，跑到陽台一看，差點昏厥，她托育的孩子倒在大廈中庭的血泊中。 

 

因為跌落時有雨棚的阻擋，孩子很幸運的沒有死去，但是變成了植物人。經

過二年的官司纏訟，寶珠和家長達成民事上的和解，刑事上也因此得到緩刑；法

官判決很高的賠償金額，以支應孩子將來高昂的醫療和安養費用，那是寶珠一輩

子也拿不出來的數目，所以和家長協議每個月給家長兩萬元，而且要每天義務照

顧那孩子，一直到小孩二十歲。 

 

寶珠剛搬進那棟大廈的第一個月，她有想過要在陽台裝鐵窗，或是設置防護

措施，但是『每天都很忙』、及『應該不會怎麼樣』的念頭，讓她一天過一天的

拖延著；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因這項疏忽發生的意外，變成植物人的後果，寶

珠非常自責，另一方面亦自問和吶喊。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才五分鐘的時間，為什麼我的人生、孩子的

人生、孩子爸媽的人生，都走了樣﹖』『我這麼用心在照顧他，為什麼落得這樣

的下場﹖』『如果我當初早點裝鐵窗，這樣的事就不會發生了！』『早知道我不要

進廚房做飯，他就不會跑到陽台上了！』 

 

    面對這樣的事故和陰影，寶珠沒辦法再從事她喜歡的托育工作，她到有錢人

家裡當清潔婦，時間彈性，她才可以再分身去安養院照顧孩子。照顧自己的孩子，

寶珠心甘情願，擔負這樣的責任，是有絕對理由的，因為那是她的骨肉、心肝寶

貝啊！可是這個孩子呢﹖只不過是托育的小孩，為什麼一點疏忽，就要擔起這麼

大的責任呢﹖ 

 

法官說，因為小孩成為植物人，和寶珠的疏忽有相當的因果關係，而且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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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是在『執行業務』，屬於業務過失的範疇，而務過失的刑責比一般過失的刑

責還要重，所以應該要判比較重的刑。 

修習佛法的朋友勸她：『是前世的因，造成今世的果報，就當是買一個來世

的安穩吧！』；廟裡的師父也告訴她，是因果循環，是上輩子欠人的，所以今世

要來還。寶珠覺得這樣的還債方法好辛苦，但是如果沒有這樣想，她發現自己沒

有活下去的理由；宗教因果關係的論點，讓她逐漸接受此一事實而心服平靜，但

是法律的因果關係，對她來說，沉重而無奈。 

 

做了錯事或少做了什麼事，而釀成的錯誤，造成別人損失的責任，是一座沉

重的山，擋住眼前的去路，費盡千辛萬苦翻山越嶺之後，仍是狼狽疲倦不堪，它

不像為愛忙碌的責任，是眼前一條綿延大河，讓生命開闊而有目標，流向充滿希

望的未來。 

這座沉重的山，我們每個人今生今世都有遇見的可能，但是往往我們都忽略

了它。我們往往以為，世間只有愛的責任，我們孝順父母、照顧小孩、豢養寵物，

全心盡力的愛；可是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卻無時不刻面臨，對不相干的人的責

任危險。 

我們駕駛汽車，有對路上行人和車輛的行車安全責任；我們開設公司，有對

員工要負的責任；我們生產商品，有對消費者使用安全的責任；我們當醫生，有

有照顧病人安危的責任；甚至我們走在路上，都可能因為一點點不小心，造成別

人的身體或財產的損失，而需要負擔責任。 

負擔責任的理由，是法律上的因果關係，面對要擔負的責任，我們可以拍拍

屁股逃走，我們也可以留下來勇敢面對與承受；但要是我們想留下來承受，卻又

承受不起，又該如何呢﹖ 

 

我們往往為了愛而保險，為自己和家人保了很多醫療險，是心疼自己或家人

萬一生病時的不好受，可以享受好的醫療品質，台灣的投保率很高，人們對於愛

的責任非常重視。 

但是面對因為可能的疏忽對他人的責任危險，我們往往說：『我應該不會那

麼倒楣吧！』『我開車技術很好，不會有問題的！』『我當媬母二十年，經驗很豐

富，小孩在我手上一定不會發生意外！』….如果預料的到，就是故意了吧，那

些不慎造成別人損失而須負擔責任的人，有哪一個在發生事情之前，認為自己會

出狀況呢﹖ 

開車撞到別人的人，會找理由說：『我開車技術很好的，可是怎麼知道就不

小心打了瞌睡，才兩秒鐘就撞上去了….』所以，我們做任何事前都要問問看，

可不可以投保責任保險吧？對別人損傷的理賠責任，可能是無限的大，若事先沒

有投保責任險的規劃，一旦面臨對別人的理賠責任時，會拖累你的家人，像魔獸

的手用力一揮，就摧毀你為所愛家人編織的綿密防護網。 

所以，規劃好對別人的責任保險，又何嘗不是為了對家人的愛而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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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可以說：『我要選擇安全的生活，就盡量什麼也不要做，車不要開、

工廠不要營運、不要帶孩子…….』，但是人生相對會失去很多樂趣、期待和收益

吧；如果你是享受人生，必需要有做好安全防範措施，要做危險管理，就是要買

足夠的責任保險，這樣不論是因為你的疏忽，還是因為上輩子的虧欠，你至少可

以讓保險公司用金錢幫你解決問題。 

無論事故發生當時，身上是否有足夠的錢財，都可以拍胸脯說：『我會負責！』

不會猥瑣的逃開也不會賠上自己的人生。 

 

尤其在這個文明的現代，人們都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斤斤計較，特別要小心

不要讓別人受到損失，否則，別人將有千百個理由要你負責任，這千百個責任的

理由會把你從天空重重摔下，壓扁到無盡的地獄裡；你可能面臨什麼樣的責任，

是你必須要先去想的；責任怎麼承擔，也是你要先處理的，如果覺得自己可能承

擔不起，為什麼不用買責任險的方式讓保險公司為你承擔﹖ 

 

最近電視上有一則新聞，說一位母親千辛萬苦才生下一對雙胞胎，有天她要

出門辦點事，託打掃清潔的婦人幫忙看顧小孩，其中一個小孩趁打掃的婦人沒注

意時，偷跑去游泳池戲水而溺斃；官司打了幾年，母親因為沉溺在小孩的死亡事

件中而成為精神病患，再也無法照顧還在世間的另一個孩子，而法官判決的高額

責任賠償，讓打掃婦人無法承受，離家出走不知去向。 

 

 此時的我，心中浮現農業時代的和諧景象，在那個看天吃飯的年代裡，並 

沒有所謂『第三人責任』的概念吧！每個人都只是想著要努力盡自己愛的責任而

已。如果別人對我做了好的事情，就感謝老天爺的厚愛，感謝貴人相助；如果別

人對我做了壞的事情，就覺得是自己倒楣，或是自己福報不夠，要再多做點善事、

多積點陰德。但是，在現代的社會裡，這樣會被認為是鄉愿吧！ 

 

這十年的保險工作生涯，我常協助客戶處理第三人責任的問題。往往當事人

雙方都非常執著自己的想法、感受與利益，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結果是雙方無法

和解，而必須進入司法程序，要求『公平正義』的裁判。 

對『公平正義』期待的表層，內在蘊含的是對自己利益的期待吧！自己的權

益少些了，就是不公平。 

什麼是真正的公平正義呢﹖要達到真正的公平，是要將每個人所擁有的任何

一切、各種物質與非物質全部打散後重新分配吧！況且，法官並不是神，如何要

求他做到神的事﹖費盡力氣時間精神打完官司後，真正贏的人是誰﹖真正公平了

嗎﹖ 

之前，學法律的我，在面對客戶的第三人責任問題時，聽到宗教上的因果說

法，如同大多數的人們一般，非常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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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我，認為法律可以解決人間的一切問題與紛爭，我相信法律的因果關

係，可以作為公正裁判的準則；然而，往往事情的真相或其潛在的真正因素，連

當事人有時都無法得知，更何況法官。而且，道德仁義情理法之間，法的位階是

最低的，法律是人世間的程序而已，道德仁義情理不彰時，才會有法的主張，所

以今日才往往要從法律面探究是誰的責任、或是要負擔多少責任。 

處理第三人責任的賠償問題，我深深感受到，如果客戶有足夠的責任保險，

可以把責任賠償這種屬於『法』的問題，完全交給保險公司處理，真是件輕鬆的

好事；更深刻的感觸是，現在和未來的每一分秒都如此重要，每個人都可以退一

步，未來才能海闊天空，今日的我，反而相信了宗教上的因果說法，也認為或許

在面對責任的理由時，寬恕和感謝才是最好的良薬。 

 

（作者任職於大誠保險經紀人公司） 


